
湖 南 省 林 业 局
湖南省林业局

关于切实做好春季特别是“清明”期间
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林业局，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，局直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系列

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

会议精神以及国家林草局、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，进一步

加强我省春季特别是“清明”期间森林防火工作，维护全省森林防

火形势稳定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防火责任。春季历来是我省森林火

灾多发期。据统计，全省近 10年 3月和 4月共发生森林火灾 507

起，其中 3月发生 81起、4月发生 426起，且火灾发生时段主

要集中在 10时-16时。根据省局值班室数据，今年截至 3月 17

日，全省共发生森林火情 58起。当前正值春耕生产、踏青出游

高峰，加之清明节临近，农事用火、祭祀用火等野外火源叠加，

森林防火形势十分严峻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统一思想、凝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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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识，强化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。要切实发挥林长制“指挥棒”

作用，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职能，按照森林防火“党政同责”、行政

首长负责制等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安排部署，层层压实

责任。要深入基层一线强化督导检查，省局将对全省 14个市州

和 20个森林火灾高危县（市）进行全覆盖式督导，指导各地落

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，全力把森林火灾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、

成灾之前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。

二、开展隐患排查，强化火源管控。常态化组织开展重大

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行为专项行动，深入推进“林电共

安”三年行动攻坚战，突出城市面山、国有林场和涉林自然保护

地、林区居民点、农林交界地带、集中墓葬区等重要区域以及

加油站、通信塔、输配电线路杆塔等重要目标，建立隐患台账

和责任清单，实行销号整治。科学管控重点涉火场景，加强祭

祀用火、农事用火和林区内施工用火管理。严格野外用火审批，

森林防火期内，因防治病虫害、冻害、造林抚育、工程建设等

特殊情况确需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的，严格按照今年 2月省

局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防火期防火区野外用火审批管理的

通知》执行。森林高火险期，要加密巡查巡护，在主要进山入

林路口等重点部位增设森林防火检查站并安排人员值守到位，

生态护林员要严格落实每天“6小时 12公里”的巡护要求。各级

林业主管部门要抓住有利气象条件，对历史上火灾多发频发地

区，主动与气象部门协同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以降低火险等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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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时应及时提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禁火令。

三、狠抓宣传教育，提升防火意识。全方位宣贯《森林草

原防灭火条例》，持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提质增效行动。积

极运用电视、“村村响”广播、微信、抖音、提示短信等媒体开展

森林防火宣传，组织开展“屋场会”“敲门行动”“小手拉大手”等形

式多样的宣传活动。各地要发动生态护林员、防火志愿者等群

体进村入户发放森林防火告知书，签订森林防火承诺函，向广

大群众宣讲森林防火期、森林防火区、用火审批申请程序等防

火知识以及森林火灾避险常识。要紧扣清明祭祀用火的时空特

点，有的放矢采取“布点安排文明劝导员”“发放文明祭祀倡议

书”“鲜花换鞭炮”“带水祭祀”“建设一批集中祭祀焚烧池”等

便民、管用的针对性措施。同时，要加大森林火灾典型案例警

示宣传，其中重点时段进行滚动宣传，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，

实现“打击一个、震慑一片”的效果，共同营造人人关注支持参与

森林防火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四、加强早处演练，安全处置火情。各地要认真组织指导

乡镇、村组及国有林场在 3月集中开展森林火情早期处置演练，

加强森林防灭火装备设施养护，坚决防止出现“演的氛围过浓、

练的内容不实”现象，切实提升基层处置森林火情实战能力。要

加强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领导带班、24小时值班制度，加强森

林防火信息调度工作，严禁缓报、瞒报、漏报、谎报火情信息，

确保信息横向联通、纵向贯通。要严格落实森林火情热点快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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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处“131”机制，有效落实“以水灭火”“小火重兵”战术战法，实

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、打好”。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科学

指挥、协同处置，严防次生灾害，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

线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南省林业局

2026年 3月 18日


